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 97年6月20 日

府行救字第09701192630號
訴願人：000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96年11月20日投埔稅一字第0961011832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訴外人陳00所有坐落南投縣國姓鄉000段401、401-1、401-2、401-3地號4筆土地 ，於民國84年5月24日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拍賣（案號：83年度執七字第539號），由訴外人林00拍定取得所有權，經原處分機關按一般用地稅率核算應納土地增值稅新台幣1,815,940元，並函請執行法院代為扣繳在案。嗣訴願人於96年11月13日以債權人翁000繼承人身分，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改依行為時農業發展條例第27條（即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之2）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並將溢繳稅額加計利息退還執行法院重新分配，原處分機關以已逾稅捐稽徵法第28條所定5年之退稅期間，以96年11月20日投埔稅一字第0961011832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18條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第77條第 3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三、訴願人不符合第18條之規定者。」又最高行政法院56年度判字第 218號判例：「人民提起訴願，須以官署之處分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為前提。所謂損害其權利或利益，係指原處分所生具體的效果，致損害其確實的權利或利益而言。…」、75年度判字第 362號判例：「因不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而循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謀求救濟之人，依現有之解釋判例，固包括利害關係人而非專以受處分人為限，所謂利害關係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

2、 查本案訴願人以系爭拍賣土地之債權人翁000繼承人之身分，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改依行為時農業發展條例第27條（即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之2）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並將溢繳稅額加計利息退還執行法院重新分配，依土地稅法第4章土地增值稅之規定，土地增值稅係於土地所有權移轉，對土地因漲價之受益者，即出賣人課徵土地增值稅，本件就系爭土地拍賣而言，居於債權人地位之訴願人，於系爭土地拍賣課徵土地增值稅，雖影響債權受分配之金額，惟此僅屬經濟上利害關係，並非法律上之利益（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615號判決參照）。再查系爭土地拍定時之農業發展條例第27條規定：「農業用地在依法農業使用期間，移轉與自行耕作之農民繼續耕作者，免徵土地增值稅。」合於本條例所定免稅要件者，當然發生免稅效果，本無待人民之申請，此有最高行政法院80年6月份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可資參酌。另依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439號判決意旨：「…如稅捐稽徵機關漏未對符合本條要件者，依職權免徵土地增值稅，有權請求免徵者，至多是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之債權人並無請求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公法上請求權。…」足見訴願人既非系爭拍賣土地之納稅義務人，本無要求原處分機關做成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公法上請求權，其申請免徵僅係促請原處分機關注意，原處分機關否准所請，所持理由雖有不同，惟就訴願人無權申請變更課稅處分之結果並無二致。末查系爭課稅處分之受處分人即訴外人陳00繳納土地增值稅，雖致使訴願人對於受處分人之債權因執行系爭土地結果所得分配價金相對減少，然此係因受處分人履行該納稅義務之事實行為所造成，為該課稅處分之間接效果，訴願人因此受償金額減少，亦係因此間接效果所致，訴願人就系爭土地課稅處分，僅具事實上利害關係，並無法律上之利害關係，難認其權利或利益因而受侵害（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750號判決參照）。準此，訴願人對上開函不服，遽向本府提起訴願，主張原處分機關應予免徵並退稅由法院重新分配，揆諸首揭規定與判例要旨，即欠缺權利保護要件，應屬當事人不適格。

3、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3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林 根 煌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廖 宜 田

委員  魏 錫 堯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林 德 芳

中華民國97年6月20 日

縣長  李 朝 卿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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